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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孙公司苏州科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科阳光电”）因经营和

发展的需要，向苏州农行相城支行申请金额 4,050 万元的综合授信，公司拟为科

阳光电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自担

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订，公司将授权董事长根据公司经营计划、资金安排和

授信时间，签署上述担保合同。上述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因而上述担保

事项未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 2019年 10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公司本次为控股孙公司科阳光电提供担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苏州科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月 6 日 

注册地点：苏州相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湖街道方桥路 568 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坚 

注册资本：19,81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设计、研发、制造及封装测试服务，生产、

销售发光二极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与本公司的关系： 

序

号 
股东姓名 

注册资本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95.04 16.6273% 

2 苏州市相城区双创双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57.00 14.4169% 

3 周芝福 467.38 2.3585% 

4 惠州东宏升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3.59 0.8255% 

5 惠州智通津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39 0.1887% 

6 江苏科力半导体有限公司 12,996.60 65.5831% 

 合   计 19,817.00 100%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科力半导体有限公司持有科阳光电 65.5831%股权，公

司持有江苏科力半导体有限公司 95%股权，因此，科阳光电为公司控股孙公司。

本次担保事项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区双创双新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周芝福、惠州东宏升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惠州智通

津元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没有提供担保。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18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37,364.2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723.72 万元，净资产为 17,640.51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 元；2018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29,934.91 万元，利润总额为 1,126.15 万元，净利润为

1,126.1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的资产总额为 35,874.43 万元，负债总额为 18,101.22 

万元，净资产为 17,773.21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金额 0元；2019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为 20,946.30 万元，利润总额为 292.81 万元，净利润为 292.81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科阳光电向苏州农行相城支行申请金额 4,05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

后满两年。 

担保金额：4,050 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科阳光电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求，有利于其经营和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科阳光电为公司控股孙公

司，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因而担保风

险可控。鉴于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因此，其他股东未按其

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不违背公平对等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孙公司科阳光电提供 4,050 万元的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因而本次担保事宜未采取反担保措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74,512.43 万元

（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3%。上述担保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孙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

期及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